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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民法繼承編修正草案於民國 105 年出爐，惟無論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

員會的委員，或相關公聽會上的學者專家，均指出該草案之部分條文修正方

向，可能強化臺灣社會中重男輕女之現象，是否修法，應有性別影響評估為

依據。本文即從法實證之方式，分析當今臺灣社會繼承之性別差異，評估草

案對性別平等之影響與衝擊，以檢視修法是否有其必要性，並給予立法上之

拙見。 

該草案中可能強化重男輕女現象者，應屬第 1173條生前特種贈與改採

不歸扣主義，以及，第 1223條降低法定繼承人的特留分比例。本文發現，

國人仍受「家產不落外姓」、「財產傳子不傳女」的傳統觀念所影響，而有

以生前分產予兒子，或立遺囑等方式，排除女兒繼承權的情形。前者之性質

乃生前處分，應尊重被繼承人處分其財產之自由，故本文基本上贊成草案之

修法方向。惟，若依草案再降低特留分比例，則女兒能繼承到的財產將更少，

不足以保障女兒的繼承權，加深臺灣社會重男輕女的現象，使女性永遠處於

經濟上的弱勢。因此，本文認為應適度限制被繼承人以遺囑處分其財產之權

限，而認為此部分目前尚不宜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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